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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投资概述 

1、2017年2月17日，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且该

议案已经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年9月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在上述决议授权的投资总额度以及董事会权限内，公司拟择期以自有资金增持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300087.SZ，以下简称“荃银高科” 或“目标公司”）

股份。 

2、因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邵根伙先生控股的北京智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智农投资”）于2017年3月1日-4月25日期间购买过荃银高科股票，公司与智农

投资构成了一致行动人，两者之间属于关联关系。公司与智农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系统或集中竞价系统先后增持了荃银高科股份，考虑到公司本次增持荃银

高科的影响，为规范上市公司治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本次增持荃银高科

股份的行为视同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3、该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长邵根伙先生回

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智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7号19层1907 

3、法定代表人：邵丽君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179855652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

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

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经营期限：自2014年09月24日起至2064年09月23日 

9、股东：邵根伙，持有100%股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荃银高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A股无限售流通股股权（股票代

码：300087），荃银高科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98号 

3、成立时间：2002年7月24日 

4、法定代表人：张琴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40872226E 

6、股本：421,707,997股 

7、上市时间：2010年5月26日 

8、经营范围：农作物种子、苗木、花卉种子研发、生产及销售；农作物种植及栽

培服务；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储藏、销售；农用配套物资批发零售（应凭许可证经营

的未获许可前不得经营），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经营农作物种子、农副产品、

农用配套物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荃银高科法人代表张琴持股10.73%，贾桂兰持股9.41%，重庆中新

融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7.68%，重庆中新融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7.51%，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北京智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91%，其



他股东合计持股54.76%。 

10、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6年12月31日，荃银高科资产总额为1,430,458,597.47元，负债总额为

555,505,733.76元，净资产为874,952,863.71元；2016年度，荃银高科实现营业收入

757,218,222.05元，实现净利润52,405,257.32元。 

其他关于荃银高科的情况，详见其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开信息。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基于公司对种子行业市场潜力及荃银高科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认为目标

公司具备良好的投资价值，并与公司种子业务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双方协同效应比较

明显。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坚持谨慎投资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自有资

金适度进行风险投资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进行适度的风险

投资，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增加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公告披露日，包含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拟进行的风险投资业务，公司

与该关联人没有发生直接的相互交易，公司已投资荃银高科的金额为 22,475.89 万元

人民币。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投资主要基于目标公司具有良好的投资价值，且与公司种子业务有较强

的互补性，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该事项遵循了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情形，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投资主要基于目标公司具有良好的投资价值，且与公司种子业务有较强

的互补性，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该事项遵循了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情形，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

案》，且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上述决议授权的投资总额度以及董事会权限内，拟择期以自有资金增持安徽荃银高

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300087.SZ）股份。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邵根

伙先生回避表决。我们认为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我们同意本次投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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